
附件2

峨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对象 检查依据 法定实施主体 法定行使层级 备注

1
建筑施工企业安
全生产许可证条
件的检查

建筑施工企业

行政法规：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第十四条：企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后，不
得降低安全生产条件，并应当加强日常安全生产管理，接受安全生产
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的监督检查。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应当
加强对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企业的监督检查，发现其不再具备本条
例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暂扣或者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 
部门规章：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第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监督管
理。建设主管部门在审核发放施工许可证时，应当对已经确定的建筑
施工企业是否有安全生产许可证进行审查，对没有取得安全生产许可
证的，不得颁发施工许可证。第十四条：跨省从事建筑施工活动的建
筑施工企业有违反本规定行为的，由工程所在地的省级人民政府建设
主管部门将建筑施工企业在本地区的违法事实、处理结果和处理建议
抄告原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第十五条：建筑施工企业取得
安全生产许可证后，不得降低安全生产条件，并应当加强日常安全生
产管理，接受建设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
关发现企业不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暂扣或者吊销安全生产许
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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